
 

 

证券代码：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4-035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

目星”）根据发展战略规划，拟参与竞拍以挂牌方式取得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

A914-0335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公司拟投资建设高

端激光与智能装备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 

●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额101,000万元人民币(含土地出让金)。 

● 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公司将根

据实际资金情况对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合理规划调整。 

● 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项目投建事宜涉及购买土地使用权，且土地使用权的购买需通过

公开竞拍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使用权、施工许可等前置手续，在后续实施过

程中可能存在因经济形势、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公司实际发展情况等因素调整的

可能性，因此该项目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者终止的风险。 

3、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宏观环

境、行业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工艺技术、团队业务

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投资计划及收益不达预期的风

险。 

4、本次投资项目实际达成情况及达成时间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



 

 

环境、市场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规划，拟参与竞拍以挂牌方式受让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

道A914-0335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实际出让文件为准）。公司取得上

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拟投资101,000万元(含上述土地出让金)在该地块建设高端

激光与智能装备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具体项目投资总金额以正式项目实际

投资方案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

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投资新建

高端激光与智能装备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暂定名，以有关部门最终备案名称

为准），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01,000万元（含购置土地款、建筑工程、设备费等），

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 

（三）其他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此项投资的所有后续事项，并签署与此项

投资相关的手续及文件。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事项尚须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 

二、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深土交告[2024]9号），公司

拟竞拍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如下： 

1、土地位置：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A914-0335号地块 

2、土地用途：普通工业用地 

3、土地面积：23644.46㎡ 

4、建筑面积：106390㎡ 

5、挂牌起始价：4170万元人民币 



 

 

6、竞买保证金：840万元人民币 

7、土地使用年限：30年 

建设项目最终用地位置、面积、土地用途、使用年限等以《深圳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为准。 

公司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与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其他关系，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拟投资新建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高端激光与智能装备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暂定名，以有

关部门最终备案名称为准） 

2、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子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 

4、项目投资总额：101,000万元（含购置土地款、建筑工程、设备费等） 

5、项目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 

四、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计划购买土地使用权，主要以投资建设高端激光与智能装备制造项目

为主。由于公司目前在深圳本地的生产制造、研发等场地处于分散租赁状态，因此

本次投资建设基地，将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管理效能和资源整合能力，为

推动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建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

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公司本次项目投建事宜涉及购买土地使用权，且土地使用权的购买需通过

公开竞拍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使用权、施工许可等前置手续，在后续实施过



 

 

程中可能存在因经济形势、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公司实际发展情况等因素调整的

可能性，因此该项目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者终止的风险。 

3、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宏观环

境、行业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工艺技术、团队业务

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投资计划及收益不达预期的风

险。 

4、本次投资项目实际达成情况及达成时间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

环境、市场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5、本次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需要一定的周期，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